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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共享機動車輛經營業申請及收費管理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臺南市共享機動車輛管理自治條例（以下簡稱本自治

條例）第四條第五項及第六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交通局。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例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營運管理計畫書，應記載下

列事項：

一、預定營業期間所提供之共享機動車輛之最大數量。

二、車輛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

三、服務區之最大範圍。

四、共享機動車輛調度、維修、保養及汰換計畫。

五、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及第三人責任保險之保險計畫。

六、客戶服務及申訴處理計畫。

七、災害應變計畫。

業者得於主管機關許可之車輛最大數量及服務區範圍內，以分

批及分區之方式投放共享機動車輛，並於投放前陳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四　條　　本自治條例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文件，包

含下列項目：

一、業者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二、經營共享小客車之業者，其小客車租賃業之營業執照。

第　五　條　　業者應依下列規定，於主管機關通知期限內繳納權利金及保證

金：

一、權利金：小客車每輛每年新臺幣四百元；機車每輛每年新

臺幣六十元。

二、保證金：新臺幣三十萬元。

第　六　條　　業者申請變更營運管理計畫書之項目為減少共享機動車輛數量

者，經主管機關審查許可後，應於通知期限內回收減少之共享機動

車輛數量。其經主管機關查核確認已回收完成後，始得申請退還差

額權利金。

業者申請變更營運管理計畫書之項目為增加共享機動車輛數量

者，經主管機關審查許可後，應於通知期限內，繳納差額權利金，

並於經主管機關確認已繳納完畢後，始得投放增加之共享機動車輛。

前二項差額權利金，以前條規定之標準及共享機動車輛增減數

量，按賸餘日數與營運許可期間之比例計算之。差額權利金以新臺

幣元為單位，不滿新臺幣一元部分四捨五入。

第　七　條　　權利金與保證金，得選擇下列方式之一繳納。但於繳納後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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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申請變更：

一、現金。

二、金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支票、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

以前項第二款方式繳納者，應為即期，並以主管機關為受款人。

未填寫受款人者，以執票之主管機關為受款人。

第一項所稱金融機構，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在中

華民國境內登記營業，得辦理本票、支票或匯票業務之銀行、信用

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依本辦法收取之權利金與保證金，應納入臺南市交通

作業基金。

第　九　條　　依本自治條例第五條第二項營運許可期滿申請繼續營運者，應

依本辦法第五條至第七條規定辦理。

第　十　條　　業者有下列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者，主管機關得由其保證金扣抵之：

一、違反本自治條例規定應繳納之罰鍰。

二、主管機關依本自治條例第十一條第二項所為移置、保管、

拍賣及其他必要行為之費用。

保證金如有不足，主管機關應通知業者限期補繳；屆期不補繳

者，依法追繳。

第　十一　條　　營運許可經撤銷、廢止或期限屆滿前未取得繼續營運許可者

業者於完成本自治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事項，及依前條規定扣

抵保證金後，無息退還賸餘保證金。

第　十二　條　　本自治條例第六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產品責任保險及第三人責

任保險，其最低投保金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四百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二十萬元。

業者提供之產品責任保險證明得以該車輛製造商或經銷商之投

保證明替代之。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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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共享機動車輛經營業申請及收費管理辦法總說明
為規範臺南市共享機動車輛管理自治條例第四條第五項及第六條第二項有

關共享機動車輛經營業者營運管理計畫書應記載之事項、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

文件、權利金與保證金之數額、用途、扣抵、退還、保險內容及最低投保金額

等內容，爰擬具「臺南市共享機動車輛經營業申請及收費管理辦法」。全文共

計十三條，其要點說明如下：

一、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營運管理計畫書應記載之事項及分批分區投放共享機動車輛之規定。(第

三條)

四、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文件內容。(第四條)

五、權利金及保證金之數額。(第五條)

六、業者申請減少或增加共享機動車輛之差額權利金退還及繳納。(第六條)

七、權利金與保證金之繳納方式。(第七條)

八、收取之權利金與保證金納入臺南市交通作業基金保管運用。(第八條)

九、業者營運許可期滿申請繼續營運之權利金與保證金繳納規定。(第九條)

十、保證金得抵扣之項目。(第十條)

十一、保證金退還規定。(第十一條)

十二、產品責任保險及第三人責任保險之最低投保金額。(第十二條)

十三、施行日期。(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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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共享機動車輛經營業申請及收費管理辦法
條文 說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臺南市共享

機動車輛管理自治條例

（以下簡稱本自治條例）

第四條第五項及第六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訂定依據。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交通局。

主管機關。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例第四條第

二項第一款之營運管理計

畫書，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預定營業期間所

提供之共享機動

車 輛 之 最 大 數

量。

二、車輛安全審驗合

格證明書。

三、服務區之最大範

圍。

四、共享機動車輛調

度、維修、保養

及汰換計畫。

五、投保產品責任保

險及第三人責任

保 險 之 保 險 計

畫。

六、客戶服務及申訴

處理計畫。

七、災害應變計畫。

業者得於主管機關許

可之車輛最大數量及服務

區範圍內，以分批及分區

之方式投放共享機動車

輛，並於投放前陳報主管

一、第一項規定營運管理計畫書之應

記載事項。

二、第一項第五款之保險計畫應遵守

交通部公告之「機車租賃定型化

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併予敘明。

三、第二項係考量現行部分業者之營

運模式，採分批及分區之方式逐

步增加車輛數及服務區範圍，爰

規定業者得以分批及分區之方式

投放共享機動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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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備查。

第　四　條　　本自治條例第四條第

二項第三款主管機關指定

之其他文件，包含下列項

目：

一、業者負責人之身

分證明文件。

二、經營共享小客車

之業者，其小客

車租賃業之營業

執照。

一、本自治條例第四條第五項「主管

機關指定之其他文件」內容。

二、第一項第二款係規定經營共享小

客車之業者應依汽車運輸業管理

規則第五條取得小客車租賃業之

營業執照。

第　五　條　　業者應依下列規定，

於主管機關通知期限內繳

納權利金及保證金：

一、權利金：小客車

每輛每年新臺幣

四百元；機車每

輛每年新臺幣六

十元。

二、保證金：新臺幣

三十萬元。

一、第一款係參照本市業者現有共享

小客車（最高一百二十輛）及機

車（最高六百輛）數量，並參考

高雄市所定權利金級距，明定本

市共享機動車輛權利金之計算標

準。

二、第二款係參照本市業者車輛數、

「臺南市處理各類妨礙交通車輛

收費標準」及各縣市保證金，明

定本市共享機動車輛保證金。

第　六　條　　業者申請變更營運管

理計畫書之項目為減少共

享機動車輛數量者，經主

管機關審查許可後，應於

通知期限內回收減少之共

享機動車輛數量。其經主

管機關查核確認已回收完

成後，始得申請退還差額

權利金。

業者申請變更營運管

理計畫書之項目為增加共

享機動車輛數量者，經主

管機關審查許可後，應於

通知期限內，繳納差額權

業者申請減少或增加共享機動車輛之

差額權利金退還及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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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金，並於經主管機關確

認已繳納完畢後，始得投

放增加之共享機動車輛。

前二項差額權利金，

以前條規定之標準及共享

機動車輛增減數量，按賸

餘日數與營運許可期間之

比例計算之。差額權利金

以新臺幣元為單位，不滿

新臺幣一元部分四捨五

入。

第　七　條　　權利金與保證金，得

選擇下列方式之一繳納。

但於繳納後不得再申請變

更：

一、現金。

二、金融機構簽發之

本票、支票、保

付支票或郵政匯

票。

以前項第二款方式繳

納者，應為即期，並以主

管機關為受款人。未填寫

受款人者，以執票之主管

機關為受款人。

第一項所稱金融機

構，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在中華民國

境內登記營業，得辦理本

票、支票或匯票業務之銀

行、信用合作社、農會信

用部、漁會信用部及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權利金與保證金之繳納方式。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依本辦法收

取之權利金與保證金，應

收取之權利金與保證金納入臺南市交

通作業基金保管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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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臺南市交通作業基

金。

第　九　條　　依本自治條例第五條

第二項營運許可期滿申請

繼續營運者，應依本辦法

第五條至第七條規定辦

理。

業者營運許可期滿申請繼續營運之權

利金與保證金繳納規定。

第　十　條　　業者有下列情形之

一，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

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主

管機關得由其保證金扣抵

之：

一、違反本自治條例

規定應繳納之罰

鍰。

二、主管機關依本自

治條例第十一條

第 二 項 所 為 移

置、保管、拍賣

及其他必要行為

之費用。

保證金如有不足，主

管機關應通知業者限期補

繳；屆期不補繳者，依法

追繳。

一、保證金得抵扣之項目。

二、依本自治條例第六條第一項規

定，業者有繳納保證金之公法上

金錢給付義務。如保證金經扣抵

後有不足者，主管機關應依本條

第二項作成命補繳之行政處分；

倘業者屆期不補繳者，依行政執

行法之相關規定辦理，爰明定第

二項規定。至個案事實倘有本自

治條例第十條之撤銷或廢止營運

許可之事由，另依該規定辦理，

併予敘明。

第　十一　條　　營運許可經撤銷、

廢止或期限屆滿前未取得

繼續營運許可者，業者於

完成本自治條例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事項，及依前

條規定扣抵保證金後，無

息退還賸餘保證金。

保證金退還規定。

第　十二　條　　本自治條例第六條

第一項第二款之產品責任

保險及第三人責任保險，

一、第一項參照現行市場保險方案、

本市及第三人權利之保障，明定

產品責任保險及第三人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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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低投保金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

亡：新臺幣二百

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

亡：新臺幣四百

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

失：新臺幣二十

萬元。

業者提供之產品責任

保險證明得以該車輛製造

商或經銷商之投保證明替

代之。

之最低投保金額。

二、第二項參照本自治條例行政院審

查意見：「產品責任保險：係承

保被保險人因被保險產品之缺

陷，於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

遭受身體傷害或財物損失，依法

應負之賠償責任。是以，由產品

製造商或經銷商投保，並出具投

保證明文件，實務運作尚屬可

行；惟如由共享機動車輛經營業

者擔任要保人投保，應確認被保

險產品之缺陷為共享機動車輛經

營業者之責，建議仍應釐清投保

對象及確認共享機動車輛經營業

者取具投保文件之可行性，如無

法釐清確認，建議刪除投保產品

責任保險之規定。」，考量倘共

享機動車輛業者非車輛之製造商

或經銷商，為周全保障第三人之

利益及合理兼顧業者之經營彈

性，爰規定業者亦得提供車輛製

造商或經銷商已投保產品責任險

之證明。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行。

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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